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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The staff in the employment of the said Bureaux on the 
date of entry into force of this Convention shall, during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referred to in subparagraph (a), be consi-
dered as also employed by the International Bureau.

(4) (a) Once all the States members of the Paris Union have 
become Members of the Organization, the rights, obligations, 
and property, of the Bureau of that Union shall devolve on the 
International Bureau of the Organization.

(b) Once all the States members of the Berne Union have 
become Members of the Organization, the rights, obligations, 
and property, of the Bureau of that Union shall devolve on the 
International Bureau of the Organization.

IN WITNESS WHEREOF, the undersigned, being duly 
authorized thereto, have signed this Convention.

DONE at Stockholm, on July 14, 1967.

第 28/2012號行政長官公告

中華人民共和國於二零零一年十月二十七日批准了二零零

一年六月十五日訂於上海的《打擊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

主義上海公約》（下稱“公約”），公約於二零零三年三月

二十九日生效；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於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向上海合作

組織秘書處遞交了公約適用於澳門特別行政區的照會；

基於此，行政長官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第3/1999號法律第

六條第一款的規定，命令公佈上述公約的中文正式文本。

二零一二年五月二日發佈。

行政長官 崔世安

b) O pessoal em funções nas ditas Secretarias à data da en-
trada em vigor da presente Convenção será, durante o período 
transitório referido na alínea a), considerado como estando 
igualmente em funções na Secretaria Internacional.

4. a) Assim que todos os Estados membros da União de Pa-
ris se tenham tornado Membros da Organização, os direitos, 
obrigações e bens da Secretaria desta União serão devolvidos à 
Secretaria Internacional da Organização.

b) Assim que todos os Estados membros da União de Berna 
se tenham tornado Membros da Organização, os direitos, obri-
gações e bens da Secretaria desta União serão devolvidos à Se-
cretaria Internacional da Organização.

EM FÉ DO QUE os abaixo assinados, devidamente autoriza-
dos para o efeito, assinaram a presente Convenção.

FEITO em Estocolmo, a 14 de Julho de 1967.

Aviso do Chefe do Executivo n.º 28/2012

Considerando que a República Popular da China ratificou, 
em 27 de Outubro de 2001, a Convenção de Xangai relativa ao 
Combate ao Terrorismo, Separatismo e Extremismo, feita em 
Xangai, em 15 de Junho de 2001 (Convenção), e que a Conven-
ção entrou em vigor em 29 de Março de 2003;

Considerando ainda que o Governo da República Popular 
da China entregou, em 30 de Junho de 2010, ao Secretariado 
da Organização de Cooperação de Xangai, uma nota relativa à 
aplicação da Convenção n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O Chefe do Executivo manda publicar, nos termos do n.º 1 do 
artigo 6.º da Lei n.º 3/1999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o texto autêntico em língua chinesa da referida Con-
venção.

Promulgado em 2 de Maio de 2012.

O Chefe do Executivo, Chui Sai On.

––––––––––

打擊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上海公約

哈薩克斯坦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吉爾吉斯共和國、俄羅斯聯邦、塔吉克斯坦共和國和烏茲別克斯坦共和國（以下簡稱

“各方”），

遵循聯合國憲章，特別是有關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和發展國家間友好關係與合作的宗旨和原則；

認識到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對國際和平與安全，發展國家間友好關係和實現人的基本權利和自由構成威脅；

認為上述現象對各方的領土完整和國家安全以及政治、經濟和社會穩定構成嚴重威脅；

遵循一九九八年七月三日阿拉木圖聯合聲明、一九九九年八月二十五日比什凱克聲明和二○○○年七月五日杜尚別聲明及二

○○一年六月十五日《“上海合作組織”成立宣言》的原則；

確信本公約確定的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無論其動機如何，在任何情況下不得為其開脫罪責，從事此類行為的人

員應被繩之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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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信在本公約框架內進行共同努力是打擊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的有效方式；

達成協議如下：

第一條

一、為本公約的目的，所使用的專門名詞係指：

（一）恐怖主義是指：

1、為本公約附件（以下簡稱“附件”）所列條約之一所認定並經其定義為犯罪的任何行為；

2、致使平民或武裝衝突情況下未積極參與軍事行動的任何其他人員死亡或對其造成重大人身傷害、對物質目標造成重大損失

的任何其他行為，以及組織、策劃、共謀、教唆上述活動的行為，而此類行為因其性質或背景可認定為恐嚇居民、破壞公共安全

或強制政權機關或國際組織以實施或不實施某種行為，並且是依各方國內法應追究刑事責任的任何行為。

（二）分裂主義是指旨在破壞國家領土完整，包括把國家領土的一部分分裂出去或分解國家而使用暴力，以及策劃、準備、

共謀和教唆從事上述活動的行為，並且是依據各方國內法應追究刑事責任的任何行為。

（三）極端主義是指旨在使用暴力奪取政權、執掌政權或改變國家憲法體制，通過暴力手段侵犯公共安全，包括為達到上述

目的組織或參加非法武裝團夥，並且依各方國內法應追究刑事責任的任何行為。

二、本條不妨礙載有或可能載有比本條所使用專門名詞適用範圍更廣規定的任何國際條約或各方的國內法。

第二條

一、各方根據本公約及其所承擔的其他國際義務，以及考慮到各自國內法，在預防、查明和懲治本公約第一條第一款所指行

為的方面進行合作。

二、各方應將本公約第一條第一款所指行為視為可相互引渡的犯罪行為。

三、在實施本公約時，對涉及與引渡和刑事司法協助有關的事項，各方根據其參加的國際條約並考慮到各方國內法開展合

作。

第三條

各方應採取必要措施，包括適當時制定國內立法，以使本公約第一條第一款所指行為在任何情況下不得僅由於政治、思想、

意識形態、人種、民族、宗教及其他相似性質的原因而被開脫罪責，並使其受到與其性質相符的處罰。

第四條

一、一方在通知保存國完成為使本公約生效所必須的國內程序後六十天內，應將其負責執行本公約的中央主管機關名單通過

外交途徑書面提交保存國，保存國應周知其他各方。

二、各方中央主管機關就執行本公約規定的有關事項直接相互聯繫和協作。

三、如任何一方對其中央主管機關名單作出變更，應通知保存國，由保存國周知其他各方。

第五條

各方經協商一致，可就打擊本公約第一條第一款所指行為的事項進行磋商、交換意見、協調立場，包括在國際組織和國際論

壇從事上述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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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各方中央主管機關根據本公約進行下列合作並相互提供協助：

（一）交流信息；

（二）執行關於進行快速偵查行動的請求；

（三）制定並採取協商一致的措施，以預防、查明和懲治本公約第一條第一款所指行為，並相互通報實施上述行動的結果；

（四）採取措施預防、查明和懲治在本國領土上針對其他各方實施的本公約第一條第一款所指行為；

（五）採取措施預防、查明和阻止向任何人員和組織提供用於實施本公約第一條第一款所指行為的資金、武器、彈藥和其他

協助；

（六）採取措施預防、查明、阻止、禁止並取締訓練從事本公約第一條第一款所指行為人員的活動；

（七）交換法律法規及其實施情況的材料；

（八）就預防、查明和懲治本公約第一條第一款所指行為交流經驗；

（九）通過各種形式，培訓、再培訓各自專家並提高其專業素質；

（十）經各方相互協商，就其他合作形式達成協議，包括必要時，在懲治本公約第一條第一款所指行為及消除其後果方面提

供實際幫助。如就此達成協議，締結相應的議定書，該議定書構成本公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第七條

各方中央主管機關交換共同關心的情報，包括：

（一）準備實施及已經實施本公約第一條第一款所指行為的情報，已經查明及破獲的企圖實施上述行為的情報；

（二）對國家元首及其他國家領導人，外交代表機構、領事機構和國際組織的工作人員，其他受國際保護人員以及國事訪

問，國際和國家政治、體育等其他活動的參加者準備實施本公約第一條第一款所指行為的情報；

（三）準備、實施及以其他方式參與本公約第一條第一款所指行為的組織、團體和個人的情報，包括其目的、任務、聯絡和

其他信息；

（四）為實施本公約第一條第一款所指行為，非法製造、獲取、儲存、轉讓、運輸、販賣和使用烈性有毒和爆炸物質、放射

性材料、武器、引爆裝置、槍枝、彈藥、核武器、化學武器、生物武器和其他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可用於製造上述武器的原料和

設備的情報；

（五）已查明涉及或可能涉及本公約第一條第一款所指行為的資金來源的情報；

（六）實施本公約第一條第一款所指行為的形式、方法和手段的情報。

第八條

一、基於提供協助的請求，或經一方中央主管機關主動提供信息，各方中央主管機關在本公約範圍內，在雙邊和多邊基礎上

進行相互協作。

二、請求或信息以書面形式提出。在緊急情況下請求或信息可通過口頭形式轉達，但應在不晚於七十二小時內以書面形式確

認，必要時，使用技術手段轉交文本。如對請求或信息的真實性或內容產生疑問，可要求對其進一步確認或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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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請求內容應包括：

（一）請求和被請求的中央主管機關的名稱；

（二）對請求的目的和理由的說明；

（三）對請求協助的內容的說明；

（四）有利於及時和適當執行請求的其他信息；

（五）如有必要，標明密級。

四、以書面形式轉交的請求或信息，應由提出請求的中央主管機關首長或其副職簽字，或由該中央主管機關蓋章確認。

五、請求和所附文件和信息由中央主管機關用本公約第十五條所規定的一種工作語言提出。

第九條

一、被請求的中央主管機關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保障儘快和儘可能全面地執行請求，並在儘可能短的期限內通知結果。

二、如存在妨礙或嚴重延遲執行請求的情況，應立即將此通知提出請求的中央主管機關。

三、如執行請求超出被請求的中央主管機關的職權範圍，他應將請求轉給本國其他負責執行此請求的中央主管機關，並立即

將此通知提出請求的中央主管機關。

四、為執行請求，被請求的中央主管機關可要求提供其認為必要的補充信息。

五、執行請求應適用被請求方法律。在不違背被請求方法律的基本原則或國際義務的情況下，根據提出請求的中央主管機關

的請求，也可適用請求方法律。

六、如被請求的中央主管機關認為，執行請求可能有損其國家主權、安全、公共秩序或其他根本利益，或違背其國內法或國

際義務，則可推遲或全部或部分拒絕執行請求。

七、如請求所涉行為按被請求方法律不構成犯罪，也可拒絕執行請求。

八、如根據本條第六款或第七款全部或部分拒絕執行請求或推遲其執行，應將此書面通知提出請求的中央主管機關。

第十條

為有效打擊本公約第一條第一款所指行為，各方將簽訂單獨協定和通過其他必要的文件，在比什凱克市建立各方的地區性反

恐怖機構並保障其運行。

第十一條

一、為執行本公約，各方中央主管機關可建立緊急聯繫渠道和舉行例行或特別會晤。

二、為落實本公約規定，各方必要時可相互提供技術和物資援助。

三、一方根據本公約從另一方獲取的材料、專用器材、設備和器械，如事先未得到提供方的書面同意，不得轉交。

四、對於各方中央主管機關在本公約範圍內提供援助時使用的快速偵查行動方式、專門人員、專用器材和後勤保障材料性能

等信息不得向外公佈。

第十二條

各方中央主管機關可就實施本公約的程序細則相互簽署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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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條

一、各方應對其得到的非公開或提供方不願公開的信息和文件保密。這些信息和文件的密級由提供方確定。

二、根據本公約獲得的執行請求的信息和結果，未經提供方書面同意，不得用於請求或提供目的以外的其他目的。

三、一方根據本公約從另一方獲得的信息和文件，如事先未得到提供方的書面同意，不得轉交。

第十四條

除非另有約定，各方自行承擔與其執行本公約有關的費用。

第十五條

各方中央主管機關在本公約範圍內開展合作時的工作語言為中文和俄文。

第十六條

本公約不限制各方就本公約內容及與其宗旨和目標不相抵觸的事項簽訂其他國際條約的權利，並且不涉及各方根據其參加的

其他國際協定所享有的權利和承擔的義務。

第十七條

本公約解釋或適用中出現的有爭議的問題，由有關各方通過協商和談判解決。

第十八條

一、本公約保存國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本公約正式副本將在簽署後十五天內由保存國分送其他各方。

二、本公約自保存國收到哈薩克斯坦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吉爾吉斯共和國、俄羅斯聯邦、塔吉克斯坦共和國和烏茲別

克斯坦共和國最後一份關於其已完成為使本公約生效所需的國內程序的書面通知後第三十天起開始生效。

第十九條

一、本公約生效後，經所有各方同意，其他國家可以加入本公約。

二、本公約自申請加入國向本公約保存國遞交其完成為使本公約生效所需的國內程序的通知書後第三十天起，對其生效。自

該日起，申請加入國成為本公約一方。

第二十條

一、經所有各方同意，可對本公約文本進行修訂和補充，並制定議定書，議定書構成本公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二、任何一方在向保存國發出書面的退出通知十二個月後，可以退出本公約。保存國應在收到一方退出通知的三十天內通知

其他各方。

第二十一條

一、如果一方非附件所列某一條約的締約國，則可在向保存國提交關於完成為使本公約生效所需國內程序的通知書時聲明，

在本公約適用於該方時，該條約被認為未列入該附件。此聲明在通知保存國該條約對該方生效後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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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當一方不再是附件所列的某一條約的締約國時，應按照本條第一款的規定作出聲明。

三、符合以下條件的條約可以補充到附件中：

（一）對所有國家開放的；

（二）已經生效的；

（三）至少三個本公約的締約方已經批准、接受、核准或者加入的。

四、本公約生效後，任何一方可以建議對附件進行修訂。上述建議應書面送交保存國。保存國應將所有符合本條第三款要求

的建議周知其他各方，並徵求他們關於是否接受所提修訂建議的意見。

五、在保存國向各方分送修訂建議的一百八十天後，除非三分之一的本公約締約方書面通知保存國反對此項修訂，否則所提

修訂建議即被認為獲得通過，並從即日起對所有各方生效。

本公約於二○○一年六月十五日在上海簽訂，正本一份，用中文和俄文寫成，兩種文本同等作準。

附件：

一、一九七○年十二月十六日在海牙簽署的《關於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約》

二、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三日在蒙特利爾簽署的《關於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為的公約》

三、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四日聯合國大會通過的《關於防止和懲處侵害應受國際保護人員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約》

四、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七日聯合國大會通過的《反對劫持人質國際公約》

五、一九八○年三月三日在維也納通過的《核材料實物保護公約》

六、一九八八年二月二十四日在蒙特利爾簽署的作為對《關於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為的公約》補充的《制止在為

國際民用航空服務的機場上的非法暴力行為的議定書》

七、一九八八年三月十日在羅馬簽署的《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為公約》

八、一九八八年三月十日在羅馬簽署的《制止危及大陸架固定平台安全非法行為議定書》

九、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十五日聯合國大會通過的《制止恐怖主義爆炸事件的國際公約》

十、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九日聯合國大會通過的《制止向恐怖主義提供資助的國際公約》

–––––––

二零一二年五月二日於行政長官辦公室

辦公室主任  譚俊榮

行 政 法 務 司 司 長 辦 公 室

第 13/2012號行政法務司司長批示

行政法務司司長行使《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六十四

條賦予的職權，並根據第6/1999號行政法規第二條第一款

（六）項及第七條，連同經第26/2011號行政命令修改的第

Gabinete do Chefe do Executivo, aos 2 de Maio de 2012. — O 

Chefe do Gabinete, Alexis, Tam Chon Weng.

GABINETE DA SECRETÁRIA PARA A ADMINISTRAÇÃO

E JUSTIÇA

Despacho da Secretária para a Administração
e Justiça n.º 13/2012

Usando da faculdade conferida pelo artigo 64.º da Lei Básica 
da 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 e nos termos da 
alínea 6) do n.º 1 do artigo 2.º e do artigo 7.º do Regulamento 
Administrativo n.º 6/1999, conjugados com os n.os 1, 2 e 5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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